

[bookmark: OLE_LINK35]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红树林亚马逊丛林
水乐园“7·18”溺水事故调查报告









三亚市天涯区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5年9月17日




[bookmark: _Hlk205926749][bookmark: OLE_LINK15]



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红树林亚马逊丛林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26]水乐园“7·18”溺水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18日16时13分许，位于三亚市天涯区凤凰路三亚湾红树林亚马逊丛林水乐园涌浪池发生一起溺水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迅速开展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划分事故责任，全面排查安全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调查工作。由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司法局、区总工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等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秉持“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监控分析、资料调阅、人员问询、走访调研等方式，全面查明事故经过、原因及经济损失，认定事故性质和相关责任，提出责任追究建议，并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制定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红树林亚马逊丛林水乐园“7·18”溺水事故，是一起因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监护人失职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196151250][bookmark: _Toc201252231][bookmark: _Toc209472921]  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9472922][bookmark: _Toc196151251][bookmark: _Toc201252232]（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2010年2月9日成立，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698936379P，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某君，住所：三亚市凤凰路155号（海航学院对面），目前企业的经营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bookmark: _Toc209472923]（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1.单位经营资质情况
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持合法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罗某君。
[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22]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持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许可项目（范围）：旅游潜水；法定代表人：刘某；经营场所：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亚马逊丛林水乐园（以下简称“水乐园”）；经营场所负责人：柴某；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数量：潜水教练员20人；救助人员数量：6人；经营许可证编号：琼F高危（2024）SY002号，许可证有效期为2024年4月25日至2029年4月24日。
2.履职安全管理职责情况
[bookmark: OLE_LINK40]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针对水乐园已建立安全与消防管理制度，成立安全管理组织机构，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制定设备安全操作流程。
3.存在的问题
（1）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已于2025年6月23日变更为罗某君，但水乐园《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刘某）、经营场所负责人（柴某）未同步变更。
（2）水乐园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现场检查发现，水乐园缺失安全检查管理制度、安全风险分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设备管理和检维修制度、安全投入保障制度。
[bookmark: OLE_LINK41]（3）水乐园上墙制度未合规落实：水乐园各区域游乐设施设备的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溺水抢救操作规程，未按照国家标准规范执行并全面上墙。
（4）水乐园救生配置不达标：水乐园未依据国家标准《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一部分：游泳池场所》（GB19079.1-2013）配齐配足救生观察台与救生员。
（5）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应急预案未按期修订备案：该公司2019年9月编制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虽按要求备案，但2022年9月到期后，未按法律法规要求及时修订并到相关部门重新备案。
[bookmark: _Toc209472924]（三）事故相关人员信息
1.死者及家属
戴某睿：死者。男，彝族，4岁，（身高1-1.1米），户籍:云南省昆明市人。
戴某宏：死者父亲。男，汉族，户籍:云南省昆明市人。
2.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相关人员信息
罗某君，男，汉族，户籍:北京市朝阳区人，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2]路某，男，汉族，户籍: 北京市东城区人，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某森，男，汉族，户籍:山东省苍山县人，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安保总监。
王某征，男，汉族，户籍:湖北省应城市人，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娱乐部总监。
景某欣，男，汉族，户籍: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水乐园领班（带班）。
何某铿，男，汉族，户籍：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人，水乐园救生员。
符某萱，男，汉族，户籍：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水乐园救生员。
梁某林，男，汉族，户籍：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水乐园救生员。
[bookmark: _Toc209472925][bookmark: _Toc209472926]（四）事故发生经过
通过调取水乐园周边视频监控，还原事故发生前后周边人员活动情况及事故经过：
2025年7月18日14时42分：戴某宏父子三人（含其子戴某睿）及朋友家属二人(王先生父女）同行共5人，在水乐园门口购票。
14时44分：上述5人检票进入水乐园，前往更衣室更换衣物。
14时57分至15时13分：戴某睿（溺水者）在幼儿池玩耍，监护人戴某宏未陪同。
15时03分：戴某宏、戴某宏大儿子及王先生父女前往涌浪池方向，戴某睿仍独自在幼儿池玩耍。
15时18分：戴某宏前往幼儿池接戴某睿，一同前往涌浪池沙滩区域。
15时23分：戴某睿独自跑向涌浪池周边玩耍，监护人戴某宏未陪同。
15时27分至15时46分：戴某宏进入涌浪池陪同戴某睿玩耍后，上岸至沙滩休息区休息。
[bookmark: OLE_LINK9]15时47分至15时54分：戴某宏带领大儿子、戴某睿及王先生父女共5人，前往四彩平台滑梯设备玩耍。
15时55分至16时：戴某宏带领大儿子、戴某睿及王先生女儿取泳圈前往巨兽碗平台，因该区域对儿童有限制，戴某宏让戴某睿自行从楼梯下去，其本人与大儿子、王先生女儿3人从巨兽碗平台单人滑下。
16时01分：戴某睿从巨兽碗平台下来后，直接返回沙滩处。
16时03分：戴某睿从沙滩独自跑向涌浪池玩耍，监护人戴某宏未陪同。
16时04分：戴某睿从涌浪池浅水区西侧墙边进入深水区（水深70-110CM），当时涌浪池上下共2名救生员在现场，同日16时04分，戴某宏从巨兽碗回到沙滩休息区休息。
[bookmark: OLE_LINK20]16时08分：戴某睿在深水区（水深100-110CM）呈溺水微挣扎状态，周边游客未察觉，现场救生员亦未发现，未采取任何处置措施。
16时09分：戴某睿在深水区（水深100-110CM）呈溺水漂浮状态，向浅水区漂浮，救生员仍未发现，未采取紧急救援措施。
16时14分：一名女游客发现戴某睿后将其抱起送至涌浪池岸边，并对其实施心肺复苏，随后涌浪池岸边救生员符某萱赶到现场，通知相关领导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16时15分左右：救生员何某铿听到女游客呼救后赶到现场，接替女游客继续实施心肺复苏（约10分钟），随后水乐园领班景某欣到达现场，与何某铿轮番接力进行心肺复苏，直至120急救医护人员到场。
16时16分左右：水乐园相关领导陆续到达现场，开展救援协调工作并维护现场秩序。
16时24分：戴某宏大儿子告知戴某睿溺水情况，戴某宏赶到抢救现场。
16时32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将戴某睿送至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三亚市中心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定，死亡原因系溺水。
（五）事故现场情况
1.基本情况调查
运营管理：水乐园由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酒店俱乐部营地运营部-娱乐部管理，水乐园整体分为三个区域。收费标准：成人88元/人，儿童68元/人。涌浪池参数：事故发生区域，水池面积约1000㎡，呈15-20度斜坡，整体为扇形（窄处25M、宽处40M），纵深约35M。分为深水区与浅水区，深水区水深约1.2M，浅水区水深约0.5M，池内设有水位标识。

水乐园设计图
 (
事故发生位置
)
事故发生区域：涌浪池
2.涌浪池人员及设备设施标准配备情况调查
涌浪池人员及设备设施标准配置，依据《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一部分：游泳池场所》（GB19079.1-2013）。
（1）救生观察台：根据第7.1.1条，水面面积250㎡以下需设至少2个，250㎡以上每增加250㎡以内增设1个，且高度不低于1.5m。结合涌浪池1000㎡面积，应设置5个救生观察台。
（2）固定水上救生员：根据第7.2条，水面面积250㎡以下需配备至少3人，250㎡以上每增加250㎡以内增加1人。结合涌浪池1000㎡面积，应配备不少于6名救生员。
3.涌浪池人员及设备设施实际配置情况调查
（1）配置缺口：实际缺少救生观察台2个、救生员3人，配备数量未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2）救生员在岗情况：2025年7月18日16时左右，涌浪池现场在岗人员为符某萱、梁某林；巡逻救生员何某铿在吧台替人值班，未在岗位，实际缺岗3人。
（3）救生观察台值守情况：距离死者戴某睿最近的西侧观察台由梁某林在岗值守，东侧观察台无人值守，岸边观察台由符某萱在岗值守。
4.国家标准执行情况调查
水乐园未按《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GB19079.1-2013）相关条款执行，具体如下：
（1）未按第7.3.1条要求，建立健全安全救护、安全管理、安全检查、卫生检查等各项管理制度，且未将各类安全制度悬挂于明显位置。
（2）未按第7.3.2条要求，设置清晰、醒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牌。
[bookmark: _Toc209472927]（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戴某睿，男，彝族，4岁，籍贯云南省昆明市。截至目前，具体金额仍在统计中。
[bookmark: _Toc209472928]（七）天气情况
2025年7月18日下午事发时，天气晴朗，无大风、降雨。根据三亚市气象台数据，当日白天至夜间三亚为晴天多云，最高气温33℃，最低气温27℃，风向为西风，风力3-4级。
[bookmark: _Toc201252242][bookmark: _Toc209472929][bookmark: _Toc196151260]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01252243][bookmark: _Toc209472930][bookmark: _Toc196151261]（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bookmark: _Toc201252244][bookmark: _Toc196151262]2025年7月18日16时左右事故发生后，符某萱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微信群通知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娱乐部总监王某征抵达现场后，通知分管领导刘某远并启动应急预案，刘某远同步将情况上报酒店副总裁路某。
接到事故信息后，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区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及人员陆续赶到事故现场，开展相关调查和处置工作。
整个事故信息上报及响应过程，无迟报、谎报、瞒报事故的情况发生。
[bookmark: _Toc209472931]（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0]2025年7月18日16时14分左右，戴某睿在深水区域被一名女游客抱起送到涌浪池岸边，女游客开始给戴某睿做心肺复苏，涌浪池岸边救生员符某萱也赶到现场，通知相关领导，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16时15分左右，救生员何某铿听到呼救后抵达现场，接替女游客继续实施心肺复苏，持续约10分钟，随后水乐园领班景某欣到场，与何某铿轮番接力进行心肺复苏，直至120急救人员到达。
16时32分，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戴某睿送往医院抢救，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死者遗体被送至殡仪馆保存，期间家长情绪不稳定。
2.事故后处置情况
事故接报后，天涯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天涯区三亚湾红树林亚马逊丛林水乐园‘7·18’溺水事故调查组”，明确要求迅速查明事故原因与性质，并协助、督促事故单位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及赔偿工作。
[bookmark: _Toc209472932][bookmark: _Toc196151263][bookmark: _Toc201252245]（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_Toc196151264][bookmark: _Toc201252246]7月18日16时32分，120急救人员将戴某睿送至医院抢救，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三亚市中心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其死亡原因系溺水死亡。
事故发生后，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及涉事单位与死者家属积极对接，推进善后工作及协调赔偿事宜，目前相关工作仍处于协调阶段。
[bookmark: _Toc209472933]（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bookmark: _Toc201252247]涉事单位（私企）在事故发生后，已启动相应应急处置措施。
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及人员，接到事故信息后均按事故应急处置要求前往事故现场，按各自职责开展相关处置工作，符合应急处置程序及要求。
[bookmark: _Toc209472934]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09472935][bookmark: _Toc201252248]（一）直接原因分析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_Toc28050][bookmark: _Toc24389][bookmark: _Toc29176]1.现场值守存在疏漏：戴某睿溺水位置位于西侧观察台下方，当时西侧观察台梁某林在岗、涌浪池岸边观察台符某萱在岗，东侧观察台无人值守，上述值守人员均未第一时间发现溺水情况，导致最佳救援时机丧失。
2.监护人监护职责缺失：死者戴某睿父亲安全保护意识薄弱，对涌浪池的危险性预判不足，未履行对未成年儿童的看管职责，允许戴某睿独自进入涌浪池游玩。
[bookmark: _Toc209472936]（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2025年7月18日，三亚中心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明确戴某睿死亡原因为：溺水死亡（溺水性肺水肿、呼吸心脏骤停、非传染病死亡）。
[bookmark: _Toc21275][bookmark: _Toc209472937][bookmark: _Toc27280][bookmark: _Toc2421][bookmark: _Toc201252251]（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bookmark: _Toc201252250]根据事发现场监控显示，结合事故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现场人员证言等情况分析，排除人为或突发自然灾害事故。
[bookmark: _Toc209472938]（四）间接原因分析
1.水乐园涌浪池当日未依据《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GB19079.1-2013）配齐配足观察台及救生员。
2.水乐园领班景某欣对涌浪池救生员配备情况监管不力，该区域救生员符某萱、梁某林入职不足1周，何某铿入职约1个月，均存在安全教育培训缺失问题，导致其无法预判所属区域风险，遇突发事件时不能及时发现并有效处置。
3.水乐园涌浪池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有效执行，安全教育培训未落到实处。
[bookmark: _Toc209472939]四、事故性质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因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对水乐园涌浪池安全管理落实不到位、应急救援处置不力以及未成年人监护人监护失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09472940][bookmark: _Toc201252252]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09472941][bookmark: _Toc201252253]（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bookmark: OLE_LINK44]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主要责任
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对水乐园涌浪池安全管理存在缺位，未落实员工教育培训与应急演练要求；《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及经营场所负责人未按规定变更;涌浪池未依据标准配备足额观察台及救生员，且涌浪池救生员未切实履行岗位职责，在游客涉险时未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施救措施,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执行。
[bookmark: _Toc209472942]（二）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罗某君：主要领导责任
罗某君，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酒店公司安全管理不到位，对酒店公司存在的风险研判缺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执行。
2.路某：重要领导责任
路某，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副总裁，负责公司全面运营工作。其未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酒店公司各区域管理不全面，致使水乐园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水乐园救生员、观察台等安全设施设备投入未达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执行。
3.张某森：主要管理责任
张某森，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安保总监，负责酒店整体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其未切实履行岗位安全管理职责，对水乐园安全管理工作存在失察，未能有效辨识经营场所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且未及时消除相关隐患问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执行。
4.王某征：主要管理责任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31]王某征，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娱乐部总监，负责酒店泳池、水乐园、探险王国管理工作。其未有效履行管理职责范围内的水乐园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水乐园未按《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GB19079.1-2013）配足配齐涌浪池观察台、救生员及其他安全警示标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行政执法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具体依据《海南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版）》执行。
5.景某欣、何某铿、梁某林、符某萱：直接责任
景某欣，水乐园领班，未及时发现安全管理问题；何某铿、梁某林、符某萱，水乐园涌浪池救生员，上岗期间未能及时发现溺水人员，未落实岗位安全管理职责，上述人员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建议由生产经营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给予相应处分；若涉刑案件，建议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6.戴某宏：次要责任
[bookmark: OLE_LINK8]戴某宏，死者戴某睿父亲，安全意识薄弱，未能充分预见儿童在涌浪池游玩的危险性，未在游玩期间履行对戴某睿的看管职责，对事故负有次要责任。鉴于其子戴某睿在本次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责任。
[bookmark: _Toc209472943][bookmark: _Toc201252255]六、事故的主要教训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_GoBack]本次事故暴露出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对水乐园安全管理存在漏洞，在安全发展理念贯彻、风险分析研判、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设及从业人员培训教育等方面均存在不足。
[bookmark: _Toc209472944]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三亚红树林度假酒店经营有限公司需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单位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召开防溺水专题工作会议，组织员工开展统一安全教育培训，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高效运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严格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第一主体责任”，加强公司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力度，按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能力，牢固树立“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红线；严格依据《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GB19079.1-2013）等法律法规，落实游泳场所、从业人员资质、经营设施条件、卫生环境管理、安全保障等相关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1]（二）区相关部门需高度重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行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工作，严格审核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强化执法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辖区内游泳项目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督检查，严格核查泳池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开放条件；监督检查救生员持证上岗、人证合一及安全生产履职情况，以高压监管态势督促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辖区生产安全。
（三）相关主管单位需组织开展一次全区范围内旅游项目安全大检查，全面排查安全事故隐患，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全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企业需举一反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履行自身职责，加强企业内部安全管理，确保安全责任、安全投入、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管理、应急救援“五到位”，加大安全隐患整治力度，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杜绝各类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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